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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
为进一步强化机动车排放污染治理，持续改善本市空气质量，按照生态环境部《汽油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（双怠速法及简易工况法）》（GB 18285-2018，以下简称《汽油车排放标准》）和《柴油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（自由加速法及加载减速法）》（GB 3847-2018，以下简称《柴油车排放标准》）两项标准的规定，本市计划实施在用汽车排放限值b。
一、背景情况
随着本市机动车保有量的持续增长，机动车尾气排放已成为本市PM2.5的最主要来源。按照《汽油车排放标准》和《柴油车排放标准》规定，本市于2019年5月1日起全面执行相关标准中的限值a，推动了本市在用车辆不断提升清洁化水平。随着本市大气污染治理工作的深入推进，工业企业排放占比下降，车辆排放贡献率不断上升，有必要实施更为严格的排放限值，切实降低在用车污染排放水平。机动车排放检验是机动车污染防治的关键环节，通过严格实施排放检验，可精准筛查高排放车辆，督促引导车主及时进行车辆维护保养，减少污染物排放，为持续改善环境空气质量提供重要保障。
二、制定依据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第五十条第三款，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在条件具备的地区，提前执行国家机动车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中相应阶段排放限值，并报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。《汽油车排放标准》《柴油车排放标准》规定，对于汽车保有量达到500万辆或机动车排放污染物为当地首要空气污染源，或按照法律法规设置低排放控制区的城市，应在充分征求社会各方面意见基础上，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，并依法经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后，可选用限值b。
从本市情况来看，污染排放方面，机动车对本地PM2.5的贡献在各类污染源中居首位；低排放控制区划定方面，《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》第四十五条规定，本市根据大气治理需要，对高污染机动车实施区域限行措施，目前本市已实施国三柴油货车全域限行、国四柴油货车郊环内限行等措施。综上，本市具备提前执行限值b的基础条件。
3、 《通告》的主要内容
1.实施时间
自2027年10月1日起实施
2.实施范围
本市注册登记的车辆或在本市进行排放检验（包括定期排放检验和监督抽测）的在用车辆，排气污染物检测应符合标准规定的限值b相关要求。
4、 环境效益评估
经初步分析评估，实施排放限值b能更有效识别高排放车辆，与补贴激励、交通限行等政策形成合力，共同推进本市在用车辆清洁化水平提升，初步测算年均减排NOx、VOCs等污染物总计约900吨。

